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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事化建构

苏永生，韩 玫

摘  要：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特殊需要、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实践和“惩罚—预防—恢复”三位一体的

刑事制裁理念为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提供了重要现实依据。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修复生态环境，司法解释从

生态环境犯罪的不起诉的情形、从宽处罚情节、除罪情节等方面对修复生态环境进行了刑事化运用，但存在

运用范围狭窄、运用程度不高、运用方式不严密、不符合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和促进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适用等不足。为此，应当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犯罪的附加刑规定下来，

明确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执行和监督主体。在法典化立法形式下，只能将修复生态环境规定于刑法分

则生态环境犯罪中；在专门刑法立法形式下，可分别在总则部分和生态环境犯罪的罪刑规范中规定修复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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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我国，修复生态环境是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为了有效治理环境

问题而推出的一项生态环境治理措施。最早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法律责任加以运用的，是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部司法解释——《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和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将修复生态

环境解释为民事责任形式恢复原状的内容，为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司法运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的 《民法典》 ①在环境侵权责任体系中确立了生态修复责任制度，将修复生态

环境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法定责任形式，标志着我国环境民事救济从“损害赔偿”范式向“功能恢

复”范式靠近。继民事领域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出规定之后，在新通过的生态环境法中，修复

生态环境成为重要内容和法律责任形式。

最早在刑事领域运用修复生态环境的，是 2016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简称“两高”） 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该司法解释将消除污染或者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污染环境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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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的情节。2022 年 4 月 6 日，“两高”发布了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野生动物案件解释》） 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解

释为在从宽方向上影响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刑事责任的情节。紧接着，“两高”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2023 年 《环

境污染案件解释》） 在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的基础上，对修复生态环境在从宽方向上影

响污染环境类犯罪的刑事责任进一步作出了规定。

可见，随着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民法和生态环境法中的运用，修复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刑

事化发展趋势。该发展趋势表明，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一定有其现实依据，并促使理论上有学

者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出罪理由进行理论建构［1］。问题是，当前关于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程度

究竟如何？能否满足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需要？进而言之，修复生态环境是否应当成为生态环境

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如果得出肯定性结论的话，应当如何对其予以建构？在现实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对此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修复生态环境刑事化的现实依据

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特殊需要、关于修复生态环境的丰富立法实践以及刑

事制裁理念的新发展，为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事化提供了重要现实依据。

（一） 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特殊需要

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性，对传统的犯罪治理模式提出了极大挑战。例如，

在生态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上，不得不突破传统因果关系判断方式，而采取因果关系推定。

再如，为了防止严重损害结果的发生，在生态环境犯罪之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设置上大多采用的是

预防性犯罪构成。还如，为了有效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该类犯罪的侦查上不得不建立生态环境

行政执法部门与侦查部门之间的协同侦查模式，甚至在有的国家形成了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处罚环

境犯罪的直罚主义①。如果说生态环境法的兴起使得传统法出现了危机，同时使得传统法学理论出

现了“贫困”，在法律和法学理论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2］（P54-70），那么生态环境犯罪的大面积出现，

则使得传统刑法陷入了困境。相应地，面对生态环境犯罪，传统刑法理论也显得捉襟见肘。所以，

为了有效治理生态环境犯罪，不得不修改刑法，创新刑法理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正在从传统的环境科学向生态学转变，

其鲜明标志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确立。与此同时，生态系统被赋予了功用性，成为一种

资源性利益［3］。在此理念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生态保护成为根本

目标②。生态的基本要求是稳定，即生态平衡，本质是联系，即要求保证生态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

良性互动［4］（P15-19）。所以，生态保护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改变已经形成的生态系统，改变就意味着

破坏；对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在能够修复的情况下，必须予以修复，恢复其原有的生态功能。与

此相适应，生态环境犯罪治理正在发生两大转变。其一，从以往的保护自然资源和防治环境污染

转向生态环境治理。其二，包括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资源、清除污染物和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系统

①   如在日本，为了有效惩治环境犯罪，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直罚主义。参见冷罗生：《日本公害诉讼理

论与案例评析》，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58 页。

②   我国学者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物理内涵包括资源节约 （资源永续）、污染控制 （环境良好） 和生态保护 （生态

安全）。其中，资源永续和环境良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目标，生态保护是基础和保障。换言之，生态保护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乃至于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意义。参见蔡昉等：《新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 7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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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修复生态，成为生态环境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基本责任形式。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

重大转变。在此转变中，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特殊性又一次得以凸显。

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对刑事责任承担形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刑与罪的相适

应具有多个维度。其中，刑罚与罪行在性质上相适应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刑足制

罪的当然逻辑。“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条原则惊人地进一步密切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重

要连接，这种相似性特别有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

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5］（P59） 既然生态环

境犯罪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损害，那么对犯罪人施以修复生态环境，则是与生态环境犯罪

的危害最相适应的处罚。所以，将修复生态环境确立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满

足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之特殊需要的基本途径。

（二） 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实践

从立法上看，《民法典》 将修复生态环境规定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任形式，为修复生态

环境责任的法律化开了先河。《民法典》 第 1234 条不但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

民事责任形式规定了下来，而且规定了修复生态环境的条件、请求权主体、修复责任承担者和修

复方式。继《民法典》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几乎均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出了规定。

最早对修复生态环境作出规定的生态环境法，是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 《生物安全法》 ①。

在随后通过的 《长江保护法》（2020 年 12 月 26 日）、《湿地保护法》（2021 年 12 月 24 日）、《黄河保

护法》（2022 年 10 月 30 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2023 年 4 月 26 日） 等生态环境法中，立法者

不但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专门的法律责任形式规定了下来，而且将修复生态环境的要求贯穿于整

部法律当中。例如，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 《湿地保护法》 根据湿地保护的基本特点，对修复生

态环境作出了全方位规定。在总则部分，规定了修复湿地作为本法的适用对象 （第 2 条第 1 款）、

科学修复原则 （第 3 条第 1 款） 以及相关部门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职责 （第 5 条、第 6 条）；在

“湿地资源管理”章 （第二章），规定了湿地保护修复重点 （第 15 条第 3 款）、生态修复国家标准

（第 16 条）；在“湿地保护与利用”章 （第三章），规定了修复措施的采取和运用 （第 31 条）、滨海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第 32 条）、城市湿地的生态修复 （第 33 条）、红树林湿地修复工作 （第 34 条第

3 款）；在“湿地修复”章 （第四章），专章规定了湿地修复的主体和原则、红树林湿地的修复方

法、湿地修复方案以及湿地修复的组织实施等；在“监督检查”章 （第五章），对湿地修复的监督

检查的主体、措施、社会监督、目标责任制等作出了规定；在“法律责任”章 （第六章），用多个

法律条文 （第 52 条、第 54 条、第 56 条、第 57 条、第 58 条、第 59 条以及第 61 条），较为详尽地规

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

生态环境立法的新发展表明，修复生态环境是恢复自然环境之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基本途

径，是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认为，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法是保障其他法律得以实施的法律。除了通过在刑法中设立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为其他法律的实施提供间接保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制某种行为且

刑法干预能有效预防该行为时，立法者就会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动用刑罚手段来干预。正是

基于此种现实需求，刑法成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其他法律 （主要是侵权责任法和行政法） 则成

为刑法的前置法。环境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是环境刑法的前置法，所以关于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的民事立法和生态环境立法，为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提供了重要现实依据。

①   该法第 60 条第 2 款将生态修复规定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第 64 条第 1 款把组织遭受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武

器攻击后的生态修复规定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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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惩罚—预防—恢复”三位一体的刑事制裁理念

大体而言，刑事古典学派时期及其之前的刑事制裁均属于惩罚性制裁 （报应性制裁），并经历

了从神意报应到道义报应和法律报应的发展历程［6］（P26-27）。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刑事实证学派

的诞生和发展对刑事制裁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给刑事制裁注入了预防性成分，并合主义的刑罚

根据论由此得以确立［7］（P512-517），形成了“惩罚—预防”二元一体的刑事制裁理念。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基于非正式审判运动、犯罪赔偿回应、被害人权利运动、调解或协商运动以及社会正义

运动，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展开。至 20 世纪 90 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北美、拉

美、亚洲、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运用，并以不同方式得以展开［8］。所谓恢

复性司法，就是以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导向的一种司法理念。在我国，恢复性司

法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得以展开，其标志是 2012 年修正后的 《刑事诉讼法》 第 277 条

至第 279 条设置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人们通常在程序法 （司法制度） 的意义上

讨论恢复性司法，但实际上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双重意义的理念。实体性意义

主要表现为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对犯罪人的谅解以及从宽处理，进而实现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追

求对犯罪的有效治理。恢复性司法使得刑事制裁理念发生了改变，即在传统的“惩罚—预防”理

念的基础上增加了恢复性理念。这就意味着，对刑事制裁的建构和运用，不仅要凸显惩罚和预防

犯罪的基本要求，还要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惩罚—预防—恢复”三位一体的刑事

制裁理念得以形成。

刑事制裁的恢复性已成为当今社会刑事制裁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个善治的

社会，必然是能够化解矛盾而不是压制和积累矛盾的社会。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价值更加凸显。一方面，需要通过生态环境自身的能

力恢复已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此种恢复强调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消极的不影响。另一方面，需要通

过人工修复来恢复已被人类破坏或者损害的生态环境，该种恢复强调的是对生态环境的积极的正

面影响。生态环境犯罪是破坏生态环境的最极端形式，所以有效治理生态环境犯罪是保护和建设

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性由此凸显。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不但要有效预

防生态环境犯罪的发生，而且需要消除生态环境犯罪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故此，修复生态环

境理应成为生态环境刑法中刑事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域，无法再用传

统的社会秩序观念来解释生态环境犯罪的危害，必须引入自然秩序的概念，即生态环境犯罪的危

害不限于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还危害到自然秩序［9］。所以，就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而言，所

谓恢复性制裁，实际上就是责令生态环境犯罪者修复被其犯罪行为所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其应

有的生态功能。相应地，修复生态环境就成为“惩罚—预防—恢复”三位一体之刑事制裁理念的

基本表现。

三、修复生态环境刑事化的现状与不足

修复生态环境作为法律责任形式在民法和生态环境法领域逐步得以确立的同时，在生态环境

犯罪的治理中也得到了刑事化运用，集中表现为相关司法解释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相关犯罪的

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但是，此种运用能否充分发挥修复生态环境在生态环

境犯罪治理中的应有作用，还值得认真分析。

（一） 修复生态环境刑事化的现状考察

在我国刑事领域，最早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予以运用的，是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该

司法解释第 5 条将消除污染或者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污染环境类犯罪的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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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根据该条规定，实施 《刑法》 第 338 条和第 339 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

度，消除污染，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确有必

要起诉的，应当从宽处罚。显然，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将实体和程序综合在一起对修复

生态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情形作出了解释。一方面，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不起诉

的根据，在起诉阶段可以运用；另一方面，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免于刑事处罚和从宽处罚情节

（包括减轻处罚和从轻处罚），在审判阶段可以运用。

《野生动物案件解释》 第 3 条第 3 款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不起诉的

根据和免除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根据该款规定，在内陆水域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对水

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

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甚至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非法捕捞水产品

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第 7 条第 3 款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非法狩猎罪的不起诉的根据和免

除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根据该款规定，实施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对野生动物

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猎捕的动机、目的，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

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

作为犯罪处理。与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一样，《野生动物案件解释》 也是综合程序和实体

对修复生态环境影响刑事责任的情形作出了解释。不同的是，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不再限于刚

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而是运用于所有程度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同时将修复

生态环境解释为除罪情节。

2023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是对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的全面修订。该司法解释第

6 条在 2016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第 5 条的基础上对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运用进一步作出了解

释。首先，将修复生态环境仅仅解释为影响污染环境罪刑事责任的情节，而非及于所有污染环境

类犯罪。其次，扩大了修复生态环境影响刑事责任的范围，即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不但属于从宽处

罚情节，而且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属于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情节，甚至将积极

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除罪情节。再次，在犯罪的程度

上不再作出限制性要求，即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从宽处罚情节运用于所有程度的污染环境罪，

不再限于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污染环境罪。最后，在表述上仅使用了“修复生态环

境”，删除了“消除污染”。实际上，修复生态环境包括恢复生态功能和消除污染［10］，故删除“消

除污染”并不影响消除污染的实质意义。

由上可见，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事化仅限于司法上的刑事化，即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

为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情节及出罪情节。在我国，司法解释与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所以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生态环境犯罪的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修复生态环境在刑法上被法定化。

（二） 修复生态环境刑事化的不足

然而，从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需要看，当前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在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范

围、程度、方式、是否符合司法专门化的要求、能否节约司法成本和促进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等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1．运用范围狭窄。从我国环境刑法的历史沿革来看，首先出现的生态环境犯罪是破坏自然资

源类犯罪，其次是污染环境类犯罪，最后是破坏生态类犯罪。1997 年修订后的 《刑法》 吸收了之

前有关生态环境犯罪的规定，并增设了新的犯罪。自 2001 年开始，《刑法修正案 （二）》《刑法修

正案 （四）》《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修正案 （十一）》 分别对生态环境犯罪作出了修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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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自然资源类犯罪的修改基本保持不变，只是扩大了个别犯罪的处罚范围①；污染环境类犯罪的

数量未改变，但立场发生了较大变化，且提高了处罚力度②。相比之下，对破坏生态类犯罪的修改

相对空前。不但修改补充了已有的个罪，而且因应生态保护优先的要求，增设了 《刑法》 第 341 条

第 3 款、第 342 条之一以及第 344 条之一，分别规定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

罪，破坏自然保护地罪，以及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使得破坏生态类犯罪的个

罪数量在生态环境犯罪中居于首位。

有学者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指出了环境犯罪治理中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不足，如修复失范、

程序保障不足等［11］。然而，从当前正在施行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情况来看，实

体上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范围仅限于污染环境罪和部分破坏自然资源类犯罪。具体而言，2023 年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 仅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不起诉的根据和从宽处罚情节及除罪

情节；《野生动物案件解释》 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的不起诉

的根据和免除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也就是说，根据当前正在施行的相关司法解释，除污染环境

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之外，在其他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中均不能运用修复生

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或要求，即修复环境和修复生态。破坏自然资源

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和破坏生态类犯罪三者之间系共生关系［12］。所以，不论哪一类生态环境

犯罪，都会涉及修复环境和修复生态。但是，当前的司法解释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仅限于污染

环境罪和部分破坏自然资源类犯罪，由此彰显出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范围比较狭窄。

2．运用程度不高。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大部分属于结果犯或包含结果犯，且涵盖了

三类生态环境犯罪。危害结果除了造成经济损失或者财产损失之外，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和生态的

损害。即便以造成经济损失或财产损失为要件的生态环境犯罪，也必然造成环境或者生态损害③。

所以，从刑事制裁之恢复性理念的视角看，修复生态环境是最适合生态环境犯罪之结果犯的制裁

措施。在污染环境类犯罪中应当运用修复生态环境，借此达到恢复已被污染的环境的目的，在破

坏生态类犯罪中更应当运用修复生态环境，藉此达到恢复已被损害的生态环境的目的。

但是，从我国当前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运用程度来看，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集中表现为

仅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生态环境犯罪的不起诉的根据、从宽处罚情节及除罪情节，未将修复生

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修复生态环境只是解释生态环境

犯罪的解释依据，还不是处罚生态环境犯罪的法律依据。在此种情况下，修复生态环境还不是环

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形式。进而言之，修复生态环境既不是生态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方法，也

不是生态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由此彰显出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程度不高。

3．运用方式不严谨。《刑法》 第 63 条第 2 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

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既然刑

法对减轻处罚的运用有严格限制 （主要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任意减轻处罚），那么对免除处罚更应

当如此，即刑法中的免除处罚一律以有明文规定为前提，不允许有例外。不认为犯罪只能是不符

合犯罪构成的情形，而不能将某种情形认定为构成犯罪后再根据 《刑法》 第 13 条的但书规定否定

其犯罪性。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 177 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包括法定不起诉和酌定

①   将 《刑法》 第 342 条规定的“耕地”修改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②   将 《刑法》 第 338 条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使该条规定的犯罪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刑法修正案 （十一）》 将四种情形规定为二级加重犯，并配

置了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

③   例如，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的成立，都要求盗伐林木或者滥伐林木达到数量较大的程度，是对林木之经济

价值的损害，但实际上蕴含着对林木之生态价值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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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法定不起诉的理由，都是不构成犯罪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酌定不起诉针对的

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其本身与刑法的相关规定

之间存在不协调②。可见，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不认为是犯罪以及不起诉在我国刑法上都有严格

限制，不能随意作出。

但是，当前的司法解释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显

然超越了刑法中有关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将修复生态环境解释为除罪情节，实际

上是根据犯罪成立后的情节来否定犯罪，是对 《刑法》 第 13 条但书规定的不当运用；将修复生态

环境解释为不起诉的根据，加剧了酌定不起诉与刑法之间本身就存在的不协调。“法律是使人类行

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13］（P124-125） 当解释结论超出了刑法的明文限制，或者是对本来就存在明

显问题的制度的一种运用 （而不是克服制度的局限性） 时，就会使解释本身具有了随意性，由此

彰显出对修复生态环境运用方式的不严谨。

4．不符合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国家或者地方设立专门的

审判机关，或者现有的人民法院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组织对生态环境案件进行专项审

理［14］（P123）。自 2007 年开始，我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路径。到目前为

止，集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于一体的专门化审判机构、机制、人员等的生态环境司法

专门化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与此同时，《民法典》 及其之后的生态环境立法将修复生态环境

确立为法律责任形式，为在民事诉讼、生态环境诉讼中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提供了基本法律依

据，必将推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广泛运用，其本身也凸显了生态环境司法的专门化。

然而，刑法没有将修复生态环境规定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致使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的适用从生态环境民事诉讼或者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进入生态环境刑事诉讼时戛然而止。换言之，

在生态环境案件民事审理、行政审理和刑事审理一体化的专门化审理模式下，民事审理或者行政

审理的结果可以适用修复生态环境，但刑事审理的结果却不能适用修复生态环境，只能对作为民

事审理和行政审理之结果的修复生态环境进行碎片化运用。可见，正是立法者没有将修复生态环

境规定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致使刑事审理拖了运用修复生态环境的“后腿”，不利于

贯彻基于运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而生发的生态环境司法的专门化。

5．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和促进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深入运用。在我国当前，修复生态环境

只是民法和生态环境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还不是环境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就是

说，修复生态环境还不是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所以，要针对生态环境犯罪适用修复生

态环境③，还必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换言之，在生态环境刑事诉讼中，如果需要针对生态环境损

害而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司法者不能基于犯罪事实直接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而必须借助于环

①   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 16 条采取“列举+概括”的方式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作出了规定。所列举的五种情

形属于不构成犯罪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也只

能属于不构成犯罪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②   酌定不起诉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之间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酌定不起诉与刑法关于免除处罚的规

定不协调。刑法中的免除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即只定罪不判刑，包括定罪免刑但判处非刑罚处罚方法

和单纯宣告有罪。但是，如果针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适用不起诉，则意味着既不判刑也

不定罪。其二，酌定不起诉使得刑法中的免除处罚得以提前，是对审判权的分割。在我国，定罪判刑的权力专属于审判

机关，构成犯罪但免除刑罚处罚的决定只能由审判机关作出。针对构成犯罪但免除刑罚的情形允许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是将应由审判机关作出的决定交由检察机关提前作出了，显然是对审判权的分割。

③   从生态环境刑法与生态环境法的关系来看，符合生态环境犯罪之犯罪构成的行为，一定属于生态环境一般违法

行为。所以，完全可以针对生态环境犯罪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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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益诉讼才能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这显然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反之，如果立法者将修复生态

环境规定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那么无需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公

益诉讼，司法者可直接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修复生态环境，无疑能节约司法成本。

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使得立法者只能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为国家规定的机关或

者法律规定的组织①。诉讼主体的“公”的特性，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实质上并非传统的民事诉讼，

而具有了公诉的性质，恰恰与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不论环境民事诉讼还是环境

公益诉讼，都是以民事或者民法的思维方式解决环境问题，是在运用保护物权的思维来保护生态

环境［15］，使得环境公益诉讼从一开始就比较羸弱，运行力度不够。与此不同，刑事诉讼的运行力

度要明显高于具有民事性质的公益诉讼。所以，没有将修复生态环境设置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

制裁方法，就等于没有赋予环境公益诉讼较强的运行力度，难以促进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深入

运用。

四、修复生态环境刑事化的立法构想

修复生态环境既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也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核心［16］。所以，修复

生态环境无疑属于生态环境犯罪较为适宜的治理方法。但是，我国当前在刑事领域对修复生态环

境的运用存在不足，从中亦彰显出司法解释的干涉性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此种情况下，

只有从立法上将修复生态环境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为此，需要

明确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刑事制裁方法的性质和归属、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和执行机关以及立

法内容和形式。

（一） 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刑事制裁方法的性质

从我国当前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情况来看，修复生态环境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即自我修

复和第三方修复。此两种修复方式也是修复生态环境作为法律责任形式的必然选择。在自我修复

生态环境的场合，一切修复工作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人自己承担。所以，在此种修复方式

中，行为人既要付出劳务，还要付出金钱或者财物，相当于劳役和财产罚。在第三方修复生态环

境的场合，修复生态环境的工作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者之外的人或者组织承担，但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者必须承担修复费用。所以，此种修复方式相当于剥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者的财产，类似于

财产刑②。由此来看，修复生态环境与传统的刑事制裁方法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但也有一定交叉。

换言之，修复生态环境虽然与传统的刑事制裁方法之间不具有同质性，但存在一定的等价性。

既然自我修复生态环境相当于劳役，那么其执行过程则具有劳动改造的性质，而劳动改造是

自由刑的基本内容。我国 《刑法》 第 43 条第 2 款规定：“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

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第 46 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

和改造。”我国刑法理论指出，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都是对犯罪人实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

法，即实行劳动改造是剥夺自由刑的基本内容［17］（P232-234）。从形式上看，剥夺自由刑是在剥夺犯罪

人自由的情况下实行劳动改造，自我修复生态环境不是在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实行劳动改造。也就

①   参见 《民法典》 第 1234 条、《长江保护法》 第 93 条第 2 款、《湿地保护法》 第 61 条、《黄河保护法》 第 119 条第 2
款、《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第 59 条第 2 款以及 《民事诉讼法》 第 55 条。

②   不同的是，判处财产刑后获得的财产收益必须上交国库，而生态环境损害者支付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必须运用

于修复生态环境，或者是对第三方已经支付的修复生态环境费用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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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剥夺自由刑重在剥夺自由，自我修复生态环境重在修复生态环境。但是，只要被强制参加

劳动，就会被剥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剥夺自由刑与自我修复生态环境之间的交叉范围很大，

存在一定的等价性。所以，可将自我修复生态环境纳入剥夺或者限制自由的刑事制裁方法的范畴

内予以考量。

在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的场合，由于生态环境损害是由行为人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

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因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者必须承担用于修复生态环境的所有费用。

这是强制性的，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者与修复人之间不存在协商的余地。进而言之，修复生态环

境的决定或判决是由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根据生态环境法作出的，而非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者与修复人之间的协议确定的。显然，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已经不是民事意义上的恢复

原状［10］，而类似于行政法意义上的罚款或者刑法意义上的罚金。所以，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与财

产刑之间存在一定的等价性，如若将其作为刑事制裁方法加以运用，可以放在剥夺财产的刑事制

裁方法范畴内予以考量。

（二） 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刑事制裁方法的归属

在我国当前，作为犯罪之法律后果的刑事制裁方法主要是刑罚，除此之外还有非刑罚处罚方

法。那么，将修复生态环境纳入刑事制裁方法体系后，如何对其予以归属？需要进一步分析。

我国 《刑法》 规定了三类非刑罚处罚方法：一是 《刑法》 第 36 条规定的赔偿经济损失；二是

《刑法》 第 37 条规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和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

罚或者行政处分；三是 《刑法》 第 37 条之一规定的职业禁止。从性质上看，非刑罚处罚方法属于

民事制裁方法或者行政制裁方法，强调对被害人的赔偿或补偿以及特殊预防，是立法者借助于民

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来实现对犯罪的有效治理。从适用方式看，第一类和第三类非刑罚处罚方法属

于与刑罚合并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具有补充性，重在预防犯罪 （预防被害人犯罪和预防犯罪

人再犯）；第二类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免除刑罚处罚为前提，具有辅助性，重在实现刑法与其他法律

的衔接。总之，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属于辅助性和补充性的犯罪治理方法。

然而，处罚方法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是有效治理犯罪的基本要求。在适用前述第一类和第

三类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场合，尽量符合犯罪本性的，是刑罚，而非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前述

第二类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场合，尽量符合犯罪本性的，是非刑罚处罚方法，但仅限于免除刑罚的

情形。由此可见，如若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非刑罚处罚方法来看待，则意味着修复生态环境属于

生态环境犯罪的补充性或者辅助性制裁措施，显然会降低乃至割裂修复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犯罪

的最相适应性。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方法规定下来，

才能有效发挥修复生态环境的基本功用。

根据 《刑法》 第 33 条和第 34 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只能独立

适用，附加刑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就修复生态环境而言，在自我修复的场合，行为

人不但要付出劳务，还要付出金钱或财物；在第三方修复的场合，行为人虽不付出劳务，但必须

付出金钱或财物。换言之，不论是自我修复生态环境还是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行为人都必须付

出一定的金钱或者财物。所以，凡是配置修复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犯罪，就不应当再配置罚金。

从我国 《刑法》 分则对个罪之刑罚的规定来看，应当将修复生态环境设置为附加刑，主要用来代

替罚金。在处罚方式上，应将基本犯的修复生态环境设置为“单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将加

重犯的修复生态环境设置为“并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需要注意的是，自我修复生态环境与

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差异，即前者具有劳役的性质，类似于劳动改造。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将自我修复生态环境与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同等看待，忽略自我修复生态环境的劳役性质，

会抹杀刑罚的激励功能。为此，司法上应当区别对待自我修复生态环境和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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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而言，在适用自我修复生态环境的场合，应适当减少自由刑。

（三） 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和执行、监督机关

修复生态环境以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为前提，所以，修复生态环境只能适用于生态环境犯罪的

实害犯，即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犯罪，不能适用于有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之危险的犯罪。这里的损

害，指的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主要是指对生物的微环境和生境的损害，包括对自然资源的

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对生物多样性 （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18］（P1-6））

的破坏等。生态环境一般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对于轻微的生态环境损害，可以通过生态环境的自

我净化能力恢复到原有的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所以，需要修复的是不能通过生态环境的自我净

化能力予以净化的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有的是可以修复的，有的则是不可修

复的。例如，水、土壤被污染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后，一般能够通过清理污染、保护和培植物种、

退耕还林还草等得以恢复，故可针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设置修复生态环境；但是，

矿产资源被破坏、消耗之后，一般无法被恢复，故不能针对破坏矿产资源犯罪来设置修复生态环

境。所以，就生态环境犯罪而言，只能针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够被修复的情形设置修复生态

环境。

修复生态环境是需要借助于科学技术才能得以有效实施的活动，所以，对修复生态环境的执行

和监督，单靠司法机关显然不够。从近年来修复生态环境的实践来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及其

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是执行和监督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因而，作为生态环境犯罪之刑事制裁

方法的修复生态环境，其执行和监督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和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也就是说，对

于修复生态环境，应当在人民法院主导下，由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具体执行和监督。

（四） 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形式及规定方式

将修复生态环境设立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之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

规定修复生态环境，即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形式及规定方式。

关于生态环境刑法的立法形式，在我国当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法典化的立法形式和专门

刑法的立法形式。前者基于刑法的统一性强调将生态环境犯罪一律规定在刑法典中，后者基于生

态环境刑法的特殊性强调制定独立的、统一的生态环境刑法。从发展趋势来看，在生态环境刑法

立法上可能继续采用法典化的立法形式，也可能采用专门刑法的立法形式。在不同的立法形式下，

修复生态环境的规定方式有所不同。

修复生态环境是仅就生态环境犯罪的实害犯而言的，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将修复生态环境

作为附加刑规定于 《刑法》 总则中，显然不合适；将其规定于 《刑法》 分则规定生态环境犯罪的

章节 （如 《刑法》 分则第六章第六节） 之中，则比较妥当。可采用两种方案予以规定。一种方案

是，在以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为构成要件之个罪的刑罚设置中，可将修复生态环境与罚金规定为选

处项，即“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例如，就 《刑法》 第 338 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而言，可将该

罪的基本犯的刑罚设置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

金”，将一级加重犯的刑罚设置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

将二级加重犯的刑罚设置为“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再如，就 《刑

法》 第 342 条之一规定的破坏自然保护地罪而言，可将该罪的刑罚设置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修复生态环境或者罚金”。然后，在 《刑法》 分则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之章

节的最后，可就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作出规定。另一种方案是，在 《刑法》 分则规定的生态

环境犯罪之章节的最后规定：实施本章 （节） 规定的犯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判处修复

生态环境。同时，对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以及修复生态环境与罚金的关系作出规定。

在采用专门刑法来规定生态环境犯罪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制定集总则、分则 （罪刑规范）、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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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程序等于一体的生态环境刑法。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1989 年颁布、并经多次修改的

《环境犯罪与惩治法》，规定了环境犯罪与刑罚、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内

容［19］。再如，1998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 《巴西环境犯罪法》，设“总则”“处罚”“环境违法犯罪产

品和工具的扣押与处置”“刑事诉讼及其程序”“危害环境的犯罪”“行政违法”“环境保护法的国

际合作”以及“附则”，共八章［20］。如果我国将来针对生态环境犯罪采取专门刑法立法形式，那么

就可以在总则中规定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条件以及修复生态环境与罚金的关系，在生态环境犯罪

的个罪中将修复生态环境与罚金作为选处项规定下来。

五、结 语

修复生态环境是保持环境良好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路径，因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动下，修复生态环境的确立和运用从民法领域开始，然后拓展到生态环境

法领域，走的是“先司法解释后立法”的确立和运用过程。在刑事领域，对修复生态环境的运用

还停留在司法解释阶段。既未能充分发挥修复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犯罪治理所具有的积极功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态环境司法的专门化。为此，应当充分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化，将

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罚金的替代措施设置为生态环境犯罪的附加刑。

虽然在我国民法和生态环境法中修复生态环境被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规定了下来，但请求修

复生态环境之主体的“公”的属性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 和违法性前提 （以违

反国家规定为前提） 表明，修复生态环境与传统民事责任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其“公”的性质

（行政性） 明显压倒了其“私”的性质 （民事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形成了修

复生态环境的丰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整体主义为导向的生态恢复论，为法律制度的建构

提供了基础［10］。我国近年来的犯罪化在一定程度上所呈现出的“从司法解释到立法”的过程业已

表明，正是犯罪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了司法解释将某种危害行为解释为犯罪，然后待启动立法程

序后进一步犯罪化①。修复生态环境通过司法解释的刑事化运用，无疑是其被进一步刑事化的

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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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U Yong-sheng，HAN Mei

Abstract：The special needs in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tegrated criminal sanctions concept of “punishment-prevention-recovery” provide significant 
practical grounding for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does not stipulate restorion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s criminal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s used as circumstances of non-prosecution， leniency punishment， and decriminalization， but there are defi⁃
ciencies such as narrow scope， low degree and imprecise way in use， inconsistence with specialization of 
ecology-and-environment justice， disadvantage to saving judicial cost and promoting application of responsi⁃
bility for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hould be pre⁃
scribed as an accessory punishment for ecology-and-environment crime.  Its application condition， enforce⁃
ment and supervision agency should be clarified.  Under legislative form of codifying，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an only be stipulated i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ecology-and-environment crime.  Under the 
legislative form of specialized criminal law，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ay be stipulated in both gen⁃
eral provisions and divided provisions stipulating ecology-and-environment crimes.
Key words： resto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rimin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legislation； for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accessory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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